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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法最前线——从公司人事的角度看劳动法动向 

第 189 回 发现离职员工带走公司保密信息怎么办？ 

（撰稿人：卢伟） 

2018 年 10 月 30 日 

 

近日，A 公司的一名员工小王向公司提出辞职。小王辞职前属于 A 公司涉案岗位，掌

握了 A 公司的大量商业秘密信息。小王与 A 公司签订有《保密协议》。A 公司收到辞职申请

后对小王进行了脱密和隔离安排，并对小王重申了保密约定。 

但在小王离职后，A 公司接到举报，怀疑小王从 A 公司带走了一些保密资料和信息。A

公司立即对小王交回公司的工作电脑进行了检查。结果，虽然小王进行了删除处理，但 A

公司经过恢复处理后仍发现，小王在提出辞职的前后从工作邮箱中将大量的公司资料发送给

自己的个人邮箱。A 公司还发现，小王即将到 A 公司的竞争对手处就职。 

于是，A 公司紧急向律师寻求帮助。A 公司该怎么办才能将风险控制到最低？ 

根据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》以及《刑法》第

219 条侵犯“商业秘密罪”等相关法律规定，以盗窃、利诱、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

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属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。因此，小王的行为属于以盗窃或不正当手段

获取 A 公司的商业秘密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行为。同时，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 9 条第 2 款

还规定，“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、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、个人实施前

款所列违法行为，仍获取、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，视为侵犯商业秘密。”

据此，小王即将就职的新公司如果从小王处获取和/或使用 A 公司的商业秘密，也属于侵犯

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。 

于是 A 公司在律师的指导下紧急进行了以下工作： 

1. 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，委托公证处对小王将公司资料和信息发送给个人邮箱的行为

进行了公证。 

2. 对小王的《劳动合同》和公司规章制度中的保密规定进行检视，确认保密信息范围、

保密要求以及小王的保密义务。 

3. 委托律师向小王发出律师函，警告小王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公司的商业秘密，要求小

王在律师监督下立即交回或删除全部公司保密信息；同时，为了固定侵权事实，要求小王向

公司出具不再侵犯商业秘密的保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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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同时，为了落实“明知和应知”的法定构成要件，委托律师向小王即将就职的新公司

发出律师函，向其通告小王涉嫌侵犯 A 公司商业秘密的情况，提示该公司应避免侵犯 A 公

司商业秘密或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风险。 

最终，小王在收到律师函后主动与律师联系，向 A 公司承认错误，并配合在律师监督

下删除全部涉及 A 公司商业秘密的邮件，同时按 A 公司的要求签署和出具了保证书，对自

己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予以承认并保证立即停止侵犯 A 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，自愿承担全

部责任。与此同时，小王即将就职的新公司也与 A 公司取得了联络，明确表示愿意配合 A

公司的要求，避免采取有侵权嫌疑的行为。 

至此，一场泄密危机阶段性地得到了圆满解决。当然，A 公司后续仍需对相关商业秘密

的信息是否被泄露进行密切监控并在必要时适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。 


